
律法與福音                                                     98/2/18 
律法與福音的分別，並不只是福音是神的道理，律法是人的道理。其實這兩種道

理都是記載在聖經裡，都是永生上帝的話語。 
不要以為福音是我們所需要的，律法就不是。律法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附加的，

律法與福音是同樣重要的！沒有律法就不能明白福音；沒有福音，律法對我們一

點好處也沒有！ 
律法和福音的真正分別在於： 
一、啟示方法 
人被造時律法已寫在人的心裡。就算是一個完全否認上帝存在的人，聽到律

法，良心會告訴他，這是真的。但是聽到福音時，他的良心不能告訴他這是

真的，反而會激怒他！ex：陳進興 

福音顯明神的恩典，這對人來說不是自然可以明白的事情！因為福音是神完

成祂原本不須做的事。 
二、內容 
律法告訴我們人應該要做什麼；福音則是向我們顯明神為我們做什麼。律法

講的是我們要作的工；而福音講的是神的工作。律法沒有提到寬恕、恩典，

只有誡條與命令；但福音只有賜予，包括恩典與真理。 
三、應許 
律法和福音的應許同樣偉大，這應許就是永生和救恩。但兩者的差異在於：

只有我們完全遵守律法，律法的應許才生效。因此律法的應許越大，越讓我

們失望！（少年的官）律法好像賜給我們食物，可是卻把它放在我們拿不到

的地方！但福音的應許是無條件的、是白白的賜給我們。 
四、威嚇性 
福音沒有威嚇，只有安慰的話。如果你在聖經中看見有威嚇的話，可以肯定

這段經文是屬律法的，因為律法除了威嚇沒有別的。 
五、功能與果效 
律法的果效有三：（1）告訴我們做什麼，卻不幫助我們遵行它所要我們做的；
導致讓我們更不願意遵行律法所啟示的。（2）顯明人的罪，卻沒有給人能力
脫離罪，導致人陷於絕望和痛苦中！（3）顯明地獄、死亡和神的震怒的可
怕，卻沒有給人半點安慰。 
福音卻不是這樣：（1）福音要求信心，也賜給我們信心。當我們向人傳耶穌
的福音時，神也會透過我們所傳的，只要他不是定意拒絕，神會把信心賜給

他。（2）福音不但不會譴責人，還會除去人一切的驚慌、恐懼和煩惱。使他
充滿聖靈的喜樂和平安！（3）福音不要求人具備任何德行：好心腸、好脾
氣、虔誠、愛神和愛人。它從不命令人卻能改變人。它把愛栽種在人的心中，

使人有能力行出好行為；它一無所求，卻給予一切。 
Ex：某人有隨地吐痰的習慣，有時候他看見路旁有牌子寫著「禁止吐痰」，

或寫「吐痰可能罰款五百元」，但他還是不知不覺地吐了痰。可是有一天，

他到一位富有的朋友的家裏去，裏面的陳設高雅堂皇，地板光亮得像鏡子一

般。他在等他的朋友出來的時候，覺得有痰要吐出來，但發現沒有可以讓他

吐痰的地方，那客廳實在太清潔了，他的痰吐不下去，最後他拿出自己的手

帕，把痰吐在手帕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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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不同。律法像一個牌子寫著「禁止吐痰」，但只要吐痰

的人知道沒有人會捉到他的時候，他還是會隨地吐的。但神救贖的「恩典」，

卻是把我們放在聖潔的地位上，像那人被帶到高貴整潔的客廳，自然的覺得

不應該隨意吐痰。「恩典」是叫人從裏面自發的覺得不該犯罪，而不是在刑

杖恐懼之下不犯罪。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基本分別。 
六、傳揚的對象 
對於沉溺在罪中的人，我們要傳律法給他；對於已經察覺自己是罪人的，我

們要向他傳福音。律法和福音都要傳揚，問題只是：對什麼人應該傳律法？

對什麼人應該傳福音？ 
※ 有什麼是我們將律法傳成福音？（基督徒法官不能判陳進興無罪，說，上帝

愛你、我也愛你，所以我盼你無罪釋放。） 
※ 有什麼是我們把福音傳成律法？（弟兄姊妹！如果你沒有每天靈修一小時、

每週禁食禱告一次，你就沒有資格服事神！） 
ex：惠琪有一主日前告訴我今天無法代禱服事，因為在春節期間都沒有好好

靈修……。蕙萱在練敬拜時告訴我，秋信哥我不能服事，因為我兩天前跟媽

媽吵架。我跟他們說，服事是恩典，不是我們每天靈修了幾個小時、也不是

人際關係都沒有問題。但如果心中有罪咎感就要來到耶穌面前認罪悔改，求

耶穌用他的寶血洗淨你的過犯。然後我們就要把自己獻在祭壇上，對自己說：

『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穌在我裏面活著。』然後繼續喜樂的來服事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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